
 

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會三峽校區學生會會長副會長暨學生議員選

舉辦法修正草案 
1、​ 說明 

為配合三峽校區學生議會法規標準法草案，本會秘書處修正三峽校區學生
會會長副會長暨學生議員選舉辦法（下稱選罷法）使法律位階合理化。 

2、​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修正說明 

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
會三峽校區選舉罷免法 

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
會三峽校區學生會會長
副會長暨學生議員選舉
辦法 

法規名稱由「辦法」變更
為「法」，並刪除不必要
資訊。 

第1條 
本法依據《國立臺北大學
學生自治會組織章程》第
四十四條第二項及第六
十一條第二項制定之。 

第1條 
本辦法依據《國立臺北大
學學生自治會組織章程》
第五條、第十五條及第
二十條制定之。 

同法規名稱修正，將辦
法修正為法以符合法位
階。 
章程援引條文錯誤，故
更正。 

第2條 
三峽校區學生會長暨學
生議員之選舉、罷免，依
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
定者，準用《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 

第2條 
三峽校區學生會長暨學
生議員之選舉、罷免，依
本辦法之規定。本辦法
未規定者，準用《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等相關國
家法令規定。 

同上，並刪除等相關國
家法令規定等非明確用
語。 

第三章 選舉 （本章名新增） 本章佚失，遂補上。 
第13條 
凡為本會會員者，皆可
依本法登記為學生會長
候選人。惟有下列情事
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一、遭褫奪公權，尚未復
權者。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
尚未撤銷者。 
三、辦理選務之人員。 
四、當學年度應屆畢業
生。但已確定延長畢業
年度或就讀本校之碩、
博士班者，不在此限。 

第13條 
凡為本會會員者，皆可
依本辦法登記為學生會
長候選人。惟有下列情
事者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一、遭褫奪公權，尚未復
權者。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
尚未撤銷者。 
三、辦理選務之人員。 
四、當學年度應屆畢業
生。但已確定延長畢業
年度或就讀本校之碩、
博士班者，不在此限。 

同法規名稱修正。 

第17條之1 
學生會長、政務副會長
候選人，應備具選委會
規定之表件，於規定時
間內，向選委會聯名申
請登記。未聯名申請登
記、表件不合，或未於規
定時間內辦理者，不予

第17條之1 
學生會長、政務副會長
候選人，應備具選委會
規定之表件，於規定時
間內，向選舉委員聯名
申請登記。未聯名申請
登記、表件不合，或未於
規定時間內辦理者，不

原條文之送件單位應為
選舉主管機關，惟原條
文內容僅敘明委員而非
機關，故修正。 



 

受理。 予受理。 
第24條 
各投票所於投票結束後
，應將已貼封條之票箱
及剩餘選票由主任管理
員會同主任監察員及相
關人員，送至選委會指
定之開票地點，當眾唱
名開票。投開票結束，開
票所主任管理員與主任
監察員宣布開票結果，
並以書面或電子檔方式
通知選委會。 

第24條 
各投票所於投票結束後
，應將已貼封條之票箱
及剩餘選票由主任管理
員會同主任監察員及相
關人員，送至選委會指
定之開會地點，當眾唱
名開票。投開票結束，開
票所主任管理員與主任
監察員宣布開票結果，
並以書面或電子檔方式
通知選委會。 

開票唱票應於開票所，
非屬開會地點。 

第48條 
罷免票應在選票上刊印
「同意罷免」、「不同意罷
免」兩欄，由投票人以選
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
具圈定。投票人圈定後，
不得將圈定內容出示他
人。 
 
罷免案之選務工作，準
用本法選舉相關規定。 

第48條 
罷免票應在選票上刊印
「同意罷免」、「不同意罷
免」兩欄，由投票人以選
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
具圈定。投票人圈定後，
不得將圈定內容出示他
人。 
 
罷免案之選務工作，準
用本辦法選舉相關規
定。 

同法規名稱修正。 

第52條 
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所
為之結果，不影響做成
本法之相關處分。 
對於違反本法之行為，
具有本校學籍之學生得
向選委會舉發，並於接
獲舉發之日起五日內做
成行政處分公告之。 
對於選委會做成之處分
，相對人不服時，得向司
法部門提起訴訟。 
本條之行政處分、行政
行為應依照行政程序法
為之。 

第52條 
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所
為之結果，不影響做成
本辦法之相關處分。 
對於違反本辦法之行為
，具有本校學籍之學生
得向選委會舉發，並於
接獲舉發之日起五日內
做成行政處分公告之。 
對於選委會做成之處分
，相對人不服時，得向司
法部門提起訴訟。 
本條之行政處分、行政
行為應依照行政程序法
為之。 

同法規名稱修正。 

第53條 
違反本法之各項規定，
情節輕微者，以口頭警
告或公告違規情事方式
處罰之。 

第53條 
凡違反選罷法之各項規
定，情節輕微者，以口頭
警告或公告違規情事方
式處罰之。 

前條文稱本法，做名詞
統一。 

第53條之1 
下列各款為違反本法之

第53條之1 
有下列各款為違反選罷

實質內容不變，僅做文
字修正與名詞統一。 



 

行為： 
一、向其他候選人或具
候選資格之人行求期約
或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
，約定其放棄競選或為
一定競選行為者，其收
受者亦同。 
二、對於選舉人行求期
約或交付財物或不正利
益，約定其不行使投票
或為一定行為者，其收
受者亦同。 
三、以強暴、脅迫、恐嚇
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
害他人為競選、助選或
行使投票權、害選舉或
罷免事務或使選舉產生
不正結果者。 
四、意圖使候選人當選
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片
或其他方式，散佈虛構
事實，而生損害於公眾
者。 
五、候選人資格不符規
定，但以詐術使選委會
為候選申請登記者。 
六、其他妨害選舉或罷
免之活動。 
有下列各款之情形，視
同違反本法之行為： 
一、以輸入他人帳號密
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
而代他人行使投票權
者。經他人同意而代他
人行使投票權者，亦同。 
二、無故以電腦程式或
其他電磁方式干擾他人
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致
妨害他人行使投票權、
選舉或罷免事務。 
三、無故刪除或變更選
舉系統之電磁紀錄致選
舉產生不正結果者。 
已著手於前二項各款之
行為實行而不遂者，為
未遂犯。 

法之行為： 
一、向其他候選人或具
候選資格之人行求期約
或交付財物或不正利益
，約定其放棄競選或為
一定競選行為者，其收
受者亦同。 
二、對於選舉人行求期
約或交付財物或不正利
益，約定其不行使投票
或為一定行為者，其收
受者亦同。 
三、以強暴、脅迫、恐嚇
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
害他人為競選、助選或
行使投票權、害選舉或
罷免事務或使選舉產生
不正結果者。 
四、意圖使候選人當選
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片
或其他方式，散佈虛構
事實，而生損害於公眾
者。 
五、候選人資格不符規
定，但以詐術使選委會
為候選申請登記者。 
六、其他妨害選舉或罷
免之活動。 
有下列各款之情形，視
同違反選罷法之行為： 
一、以輸入他人帳號密
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
而代他人行使投票權
者。經他人同意而代他
人行使投票權者，亦同。 
二、無故以電腦程式或
其他電磁方式干擾他人
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致
妨害他人行使投票權、
選舉或罷免事務。 
三、無故刪除或變更選
舉系統之電磁紀錄致選
舉產生不正結果者。 
已著手於前二項各款之
行為實行而不遂者，為
未遂犯。 

第53條之2 第53條之2 同法規名稱修正，及名



 

有違反本法之行為，情
節嚴重者，選委會得以
下列方式處分之： 
一、候選人違反前條第
一項或第二項情事者，
應由選委會取消參選或
當選資格，並同時公告
其違規事項或移送本校
獎懲委員會。 
二、選委會委員（含正副
主任委員）、投開票所管
理員、監察員或其他辦
理選務之人員違反前條
第一項或第二項情事者
，應免除其職權，並同時
公告其違規事項或移送
本校獎懲委員會。 
三、選舉人違反前條第
一款至第四款、第六款
或第二項情事者，應由
選委會公告其違規事項
，並同時移送本校獎懲
委員會。 
前條各款之未遂犯，於
該行為之處分不得移送
獎懲委員會。 

有違反本辦法之行為，
情節嚴重者，選委會得
以下列方式處分之： 
一、候選人違反前條第
一項或第二項情事者，
應由選委會取消參選或
當選資格，並同時公告
其違規事項或移送本校
獎懲委員會。 
二、選委會委員（含正副
委任委員）、投開票所管
理員、監察員或其他辦
理選務之人員違反前條
第一項或第二項情事者
，應免除其職權，並同時
公告其違規事項或移送
本校獎懲委員會。 
三、選舉人違反前條第
一款至第四款、第六款
或第二項情事者，應由
選委會公告其違規事項
，並同時移送本校獎懲
委員會。 
前項各款之未遂犯，於
該行為之處分不得移送
獎懲委員會。 

詞修正。 
後款因其指涉對象尚難
謂明確，故做修正。 

第54條 
選委會辦理選舉或罷免
違法，足以影響結果，候
選人、被罷免人或罷免
案提議人，得自當選人
名單、罷免投票或公民
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五
日內，以選委會為被告，
向司法部門提起選舉或
罷免投票無效之訴。 
當選人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選委會或候選人得
以當選人為被告，自公
告當選之日起五日內，
向司法部門提起當選無
效之訴： 
一、違反本法第十三條
或第十三條之一事由
者。 
二、當選票數不實，足認
有影響選舉或罷免結果

第54條 
選委會辦理選舉或罷免
違法，足以影響結果，候
選人、被罷免人或罷免
案提議人，得自當選人
名單、罷免投票或公民
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五
日內，以選委會為被告，
向司法部門提起選舉或
罷免投票無效之訴。 
當選人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選委會或候選人得
以當選人為被告，自公
告當選之日起五日內，
向司法部門提起當選無
效之訴： 
一、違反本辦法第十三
條或第十三條之一事由
者。 
二、當選票數不實，足認
有影響選舉或罷免結果

同法規名稱修正。 



 

之虞者。 
三、違反本法第五十三
條之一事由者。 
四、其他足以影響選舉
或罷免結果者。 
選舉、罷免訴訟，設選舉
法庭，採合議制審理，並
於一個月內審結。 

之虞者。 
三、違反本辦法第五十
三條之一事由者。 
四、其他足以影響選舉
或罷免結果者。 
選舉、罷免訴訟，設選舉
法庭，採合議制審理，並
於一個月內審結。 

第57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選委會
另訂之。 

第57條 
本辦法施行細則由選委
會另訂之。 

同法規名稱修正。 

第58條 
本法自公布日起施行。 
本法於111年5月9日通過
之修正案，由選委會於
111年6月30日前辦理補
選。 

第58條 
本辦法自公布日起施
行。 
本辦法於111年5月9日通
過之修正案，由選委會
於111年6月30日前辦理
補選。 

同法規名稱修正。 

 



 

三、修正前全文 
三峽校區選舉罷免法​
修正日期：2025年10月29日 
第一章 總則 
第1條 
本辦法依據《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自治會組織章程》第五條、第十五條及第二十條
制定之。 
第2條 
三峽校區學生會長暨學生議員之選舉、罷免，依本辦法之規定。本辦法未規定者
，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相關國家法令規定。 
第3條 
學生會長暨學生議員之選舉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單記投票方式行之。 
學生會長暨學生議員之罷免，由原選舉區之選舉人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決定。 
第4條 
本法所定各種期間之計算，準用我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條規定。 
第二章 選舉、罷免機構 
第5條 
三峽校區學生會長暨學生議員之選舉、罷免，由學生自治會（以下簡稱本會）三峽
校區學生會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選委會）辦理之。 
次屆三峽校區學生會長暨學生議員之選舉，最遲應於該屆任期結束前四十五天
辦理完畢。但有重、補選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不在此限。 
第6條 
選委會組織規程另訂之。 
第7條 
選委會應依據法規公正行使職權，在辦理選務期間，本會幹部有提供協助之義務
，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第8條 
有關選務監察員之職務、規則、人員數及遴聘方式，由選委會另訂之。 
第9條 
選委會之預算由本會依法編列。 
第10條 
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凡本會三峽校區會員具有選舉權。 
第10條之1 
選舉人之選區以其學生證所示之學系所在學院選區為其選區。如有雙主修於不
同學院者，應於選舉投票日前十五日向選委會申請變更選區，最遲應於選舉投票
日前三日申請完畢。 
前項規定雙主修選區之選舉人，經申請變更選區後，於該次選舉發生效力。 
國際生及永續創新國際學院學生為國際生選區，不受第一項規定限制。若國際生
選區無學生議員候選人，選委會應變更國際生選區為學生證所示之學系所在學
院選區為其該次選區。 
第11條 
選舉人應於指定投票所投票。 
第11條之1 
選舉之舉辦方式得以實體、電子、通訊投票等形式舉行。 
第12條 
投票人應於規定投票時間內到投票所投票，逾時不得進入，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
達投票所尚未投票者，仍可為之。 



 

第13條 
凡為本會會員者，皆可依本辦法登記為學生會長候選人。惟有下列情事者不得登
記為候選人： 
一、遭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三、辦理選務之人員。 
四、當學年度應屆畢業生。但已確定延長畢業年度或就讀本校之碩、博士班者，
不在此限。 
第13條之1 
學生議員由下列本會會員參選之： 
一、代表院參選者，為該院在學學生者。 
二、欲參選身心障礙保障身分者，登記參選時應出具身心障礙證明或教育部特殊
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證明。 
三、欲參選原住民族保障身分者，登記參選時應出具身分證明。 
四、代表國際生參選者，以在登記參選時具有非中華民國國籍、具中華民國國籍
而無臺灣地區戶籍之學生、永續創新國際學院在學生為限。 
議員於任期中喪失前項第二款資格者，不影響其議員身分。 
前條但書，於本條準用之。 
第14條 
候選人有違反下列各款之情事者，投票前由選委會取消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
其當選無效： 
一、候選人名單公布後，經發現候選人資格不符第十三條及十三條之一規定者。 
二、重複登記者，選委會於候選人名單公佈前，應命其補正，不補正者。 
第15條 
經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於登記期間截止後不得撤回其候選人登記，在登記期間
截止前經撤回登記者，不得再申請登記為候選人。 
第16條 
學生會會長以校區為選舉區競選產生。 
第17條 
學生議員選舉，其選舉依下列規定： 
一、以院選出者，以其院為選舉區。每院以三百人為基數，每三百人增選議員一
人。而其增數在一百五十人以上，未滿三百人者以三百人計。 
二、國際生選區以全校為選舉區。由本校國際生、永續創新國際學院學生選出議
員一人。 
前項第一款各選舉區之總合，應有原住民或身心障礙當選名額各一人。 
具前項保障身分之候選人各達一人未當選，應依各該落選人之選區得票率高低
遞補之。 
各選舉區議員名額達四人者，應有生理女性、碩（博）士生當選名額各一人。 
永續創新國際學院不適用本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17條之1 
學生會長、政務副會長候選人，應備具選委會規定之表件，於規定時間內，向選
舉委員聯名申請登記。未聯名申請登記、表件不合，或未於規定時間內辦理者，
不予受理。 
第18條 
選委會於辦理學生會長暨學生議員正選選務時，應依下列規定期間發佈各種公
告： 
一、選舉公告，須載明選舉種類、名額、選舉區、投票日期、投票起迄時間、學生



 

議員最低當選門檻及其他選舉相關事項，應於投票日三十日前公告。 
二、候選人登記應於投票日三星期前公告，其登記時間不得少於五日。 
三、候選人名單應於投票日十天前公告。 
四、投票結果應於開票完成後之一日公告。 
五、當選人名單應於投票日之後五日內公告。 
前項第二款候選人登記期間截止後，如有選舉區無人登記時，得就無人登記之選
區，公告辦理第二次候選人登記，其登記期間不得少於二日。 
違反本條各項規定者，得補正者應補正之，得延期選舉者應延期選舉，情節重大
者，該次選舉無效。 
第19條 
選委會應彙集各候選人之政見、號次、姓名、系（所）級、經歷及選舉注意事項等，
編印選舉公報，於投票日七日前分發，並張貼於適當地點。 
第20條 
選委會得依其職權或依候選人申請於投票日五日前舉辦學生會長、學生議員或
系學會會長候選人政見發表會。 
第21條 
宣傳品張貼地點，除由選委會規劃提供或指定外，不得張貼。 
前項宣傳品，候選人應於開票完成後五日內自行清除。 
第22條 
投票所之設置由選委會規劃，並公佈在選舉公報上。 
第23條 
投票所置主任管理員一人，管理員若干人，由本會各級幹部或經選委會同意後擔
任，以辦理投票、開票工作。 
第24條 
各投票所於投票結束後，應將已貼封條之票箱及剩餘選票由主任管理員會同主
任監察員及相關人員，送至選委會指定之開會地點，當眾唱名開票。投開票結束
，開票所主任管理員與主任監察員宣布開票結果，並以書面或電子檔方式通知選
委會。 
第25條 
選票應由選委會按選舉區印製分發應用。選票上應刊印各候選人之號次、姓名、
系（所）班級。 
前項選票應於投票日投票時間前送交各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當眾
點清。 
第26條 
選舉人應憑本人之學生證領取選票，並簽名存證。 
第27條 
選舉之投票，由選舉人於選票圈選欄上，以選委會備製之圈選工具圈選一人。 
選舉人圈選後內容不得出示他人。 
第28條 
選票有下列情況者無效： 
一、不用選委會製發之選票者。 
二、圈選二人以上者。 
三、所圈選地方不能辨別何人者。 
四、圈選後加以塗改者。 
五、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者。 
六、將選票撕破至不完整者。 
七、將選票污染至不能辨別者。 



 

八、不加圈選完全空白者。 
九、不用選委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者。 
選票除前項情事外，如難以認定者，該選票應視為無效票。 
第29條 
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況者，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察員或選委會令其
退出，令其退出時，應將其所持選票收回，並將事實附記於該選舉人名冊之姓名
旁： 
一、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者。 
二、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者。 
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者。 
第30條 
學生會長暨學生議員選舉符合下列情形者當選： 
一、未受當選無效之宣告者。 
二、符合當選條件；學生會長選舉需為有效票中得票數最高者。學生議員選舉，以
院為選舉區者，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一為最低當選票數，及所得有效票數
名次在應選名額內。 
以國際生為選舉區者，該選舉區候選人得票較為多數者。 
第一項第二款及前項票數相同時以公開抽籤決定。 
第一項第二款學生議員選舉之最低當選票數以無條件進入取至整數訂之。 
學生會長候選人同額競選時，應就贊成或反對兩面行之，以投票人數達選舉區選
舉人總數百分之五且贊成票數多者當選。 
第31條 
學生議員選出名額逾應選名額二分之一者，以選出之學生議員名額為學生議員
總額。 
若未達前項數額或逾二分之一以上選區無人當選者，選委會應於投票後七日內
公告補選以補足缺額。但選委會得視情況延期，並最晚於該屆學生議員任期結束
前兩週完成補選。 
第32條 
學生議員當選人經司法部門判決當選無效者，同一選區內，若無學生議員產生，
應依法公告補選。 
第33條 
學生議員事後非因解職之原因未達應選名額二分之一者，須進行補選。 
第34條 
除前條之情形外，各選舉區學生議員之補選，每屆以一次為限。補選後無人遞補
之名額，視同缺額。 
第35條 
學生會長或學生議員重、補選（包括不可抗拒因素順延辦理之選務）時，選委會應
依下列規定期間發布各種公告： 
一、選舉公告：須載明重選事項、投票日期、投票起迄時間、學生議員最低當選門
檻及其他選舉相關事項，應於投票日二十日前公告。 
二、候選人之登記應於投票日十五日前公告，其登記時間不得少於三日。 
三、候選人名單應於投票日十日前公告。 
四、投票結果應於投票日後一日公告。 
五、當選人名單應於投票日後三日公告。 
第35條之1 
經補選後仍未產生學生會長時，學生議會應召開會議，由學生議會議長擔任代理
會長，暫行會長職務，以維持本會之最低運作，至新任會長產生為止。 



 

第35條之2 
代理會長上任後，應盡速提名選委會委員，並於下學期開學日後最遲一個月內辦
理補選。 
第35條之3 
再次補選後，如仍未產生新任會長，學生議會應於補選結束後一周內召開會議，
推舉符合候選人資格者經過內部投票後，擔任學生會長，並全權行使職務。 
推舉人選理由與內部選舉過程，應公開供校內學生檢視。 
第36條 
（刪除） 
第37條 
（刪除） 
第四章 罷免 
第38條 
學生會長暨學生議員之罷免，由原選舉區選舉人為提議人，由提議人之領銜人一
人，填具罷免提議書一份，檢附罷免理由書正、副本各一份，提議人正本、影本名
冊各一份，向選舉委員會提出，但就職未滿四個月者，不得罷免。 
前項提議人名冊，應依規定格式逐欄詳實填寫，並填具提議人系（所）級、學號，
以學院為單位分裝訂成冊。 
罷免理由書以不超過兩千字為限。 
罷免案，一案不得為二人以上之提議。但有二個以上罷免案時，得同時投票。 
有關提議人各式表格，由選委會另訂之。 
第39條 
罷免案應附理由書，以被罷免人原選舉區選舉人為提議人，其人數應合於下列規
定： 
一、學生會長為其選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一以上。 
二、學生議員為原選舉區應選出之名額除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百分之
八以上。 
罷免案表件不合前條各項規定或提議人名冊不足前項規定之提議人數者，選委
會應不予受理。 
第40條 
罷免案於未徵求連署前，經提議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得以書面向選委會撤
回之。 
第41條 
被罷免人不得擔任選委會之相關職務。 
第42條 
選委會收到罷免案提議後，應於五日內查對提議人名冊，罷免案經查明提議合於
規定後，應通知提議人之領銜人於三日內領取連署人名冊，並於領取各式表格起
算七日內完成連署。 
有關連署人各式表格，由選委會另訂之。 
第43條 
罷免案之連署，以被罷免人原選舉區選舉人為連署人，其人數應合於下列規定： 
一、學生會長為其選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五以上。 
二、學生議員為原選舉區應選出之名額除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百分之
二十以上。 
前項之連署人不得為原提議人。 
第44條 
選委會收到罷免案連署人名冊，應於十日內，查對連署人名冊，罷免案經查明連



 

署合於規定後，選委會應為罷免案成立之宣告；其不合於規定經宣告不成立之罷
免案，原提議人對同一被罷免人不得以相同之罷免理由再為罷免案之提議。 
第45條 
罷免案宣告成立後，應將罷免理由書副本送交被罷免人，於三日內提出答辯書，
但其內容不得逾越罷免理由書所載罷免理由之範圍。 
前項答辯書內容，以不超過四千字為限。 
第46條 
選委會應於被罷免人提出答辯書期間屆滿後三日內，就下列事項公告之： 
一、罷免投票日期及投票起迄時間。 
二、罷免理由書。 
三、答辯書。但被罷免人不於規定期間內提出答辯書者不予公告。答辯書內容，
超過前條第二項規定字數者，其超過部分，亦同。 
第47條 
罷免案之投票，應於罷免案宣告成立之後十四日內為之。 
第48條 
罷免票應在選票上刊印「同意罷免」、「不同意罷免」兩欄，由投票人以選舉委員會
製備之圈選工具圈定。投票人圈定後，不得將圈定內容出示他人。 
罷免案之選務工作，準用本辦法選舉相關規定。 
第49條 
罷免案投票結果，投票人數應合於下列規定，同意罷免票多於不同意罷免票者，
即為通過；票數相同時，即為通過罷免案；學生議員為其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
之十五以上投票。 
第50條 
罷免案經投票後，選委會應於投票完畢七日內公告罷免投票結果。 
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應自公告之日起，解除職務。 
第51條 
罷免案否決者，在該被罷免人之任期內，不得以相同之罷免理由再為罷免案之提
議。 
第五章 罰則 
第52條 
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所為之結果，不影響做成本辦法之相關處分。 
對於違反本辦法之行為，具有本校學籍之學生得向選委會舉發，並於接獲舉發之
日起五日內做成行政處分公告之。 
對於選委會做成之處分，相對人不服時，得向司法部門提起訴訟。 
本條之行政處分、行政行為應依照行政程序法為之。 
第53條 
凡違反選罷法之各項規定，情節輕微者，以口頭警告或公告違規情事方式處罰
之。 
第53條之1 
有下列各款為違反選罷法之行為： 
一、向其他候選人或具候選資格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約定其放
棄競選或為一定競選行為者，其收受者亦同。 
二、對於選舉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不正利益，約定其不行使投票或為一定行
為者，其收受者亦同。 
三、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為競選、助選或行使投票
權、害選舉或罷免事務或使選舉產生不正結果者。 
四、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片或其他方式，散佈虛構事實，而生



 

損害於公眾者。 
五、候選人資格不符規定，但以詐術使選委會為候選申請登記者。 
六、其他妨害選舉或罷免之活動。 
有下列各款之情形，視同違反選罷法之行為： 
一、以輸入他人帳號密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而代他人行使投票權者。經他人同
意而代他人行使投票權者，亦同。 
二、無故以電腦程式或其他電磁方式干擾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致妨害他人行
使投票權、選舉或罷免事務。 
三、無故刪除或變更選舉系統之電磁紀錄致選舉產生不正結果者。 
已著手於前二項各款之行為實行而不遂者，為未遂犯。 
第53條之2 
有違反本辦法之行為，情節嚴重者，選委會得以下列方式處分之： 
一、候選人違反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情事者，應由選委會取消參選或當選資格，
並同時公告其違規事項或移送本校獎懲委員會。 
二、選委會委員（含正副主任委員）、投開票所管理員、監察員或其他辦理選務之
人員違反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情事者，應免除其職權，並同時公告其違規事項或
移送本校獎懲委員會。 
三、選舉人違反前條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六款或第二項情事者，應由選委會公告
其違規事項，並同時移送本校獎懲委員會。前項各款之未遂犯，於該行為之處分
不得移送獎懲委員會。 
第六章 選舉罷免訴訟 
第54條 
選委會辦理選舉或罷免違法，足以影響結果，候選人、被罷免人或罷免案提議人
，得自當選人名單、罷免投票或公民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五日內，以選委會為被
告，向司法部門提起選舉或罷免投票無效之訴。 
當選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選委會或候選人得以當選人為被告，自公告當選之日
起五日內，向司法部門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一、違反本辦法第十三條或第十三條之一事由者。 
二、當選票數不實，足認有影響選舉或罷免結果之虞者。 
三、違反本辦法第五十三條之一事由者。 
四、其他足以影響選舉或罷免結果者。 
選舉、罷免訴訟，設選舉法庭，採合議制審理，並於一個月內審結。 
第55條 
選舉或罷免無效之訴，經無效確定者，其選舉或罷免無效，並定期重行選舉或罷
免。其違法屬選舉或罷免之局部者，局部之選舉或罷免無效，並就該局部無效部
分，定期重行投票。 
第56條 
當選無效之訴確定者，當選人之當選，無效；已就職者，自確定之日起，自動失
效。 
經當選無效確認後，由次高票者遞補。無次高票者，學生會長應擇日補選；學生議
員如符合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四條情況者，應擇日補選。 
第57條 
本辦法施行細則由選委會另訂之。 
第58條 
本辦法自公布日起施行。 
本辦法於111年5月9日通過之修正案，由選委會於111年6月30日前辦理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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